
关于《泰安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规范和促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24年度立法计划，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泰安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老年人口达到120.71万，占总人口数的22.06%，老龄化程度居全省第五位。近年来，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服务供给不足、设施配套不到位、运营管理不善、城乡发展不平衡、人才队伍匮乏等问题日益突出。养老服务在“量的拓展”和“质的提升”两方面的需求都越来越迫切，其中居家和社区养老作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选择，亟需以立法的形式来进一步规范养老政策、服务标准、资金监管等内容，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二、主要内容
《泰安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共七章四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组织实施、规划建设、服务供给、保障措施、法律责任、附则。《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充分考虑我市养老服务工作实际，对上位法进行补充和细化，固化提升我市特色经验做法，补强了现有法律法规的空白。
一是细化养老服务项目。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分为基础生活、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体活动、法律保障、安全防范和特殊需求等八类服务内容，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二是明确工作职责。对市人民政府、县（市、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的职责做出规定，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养老服务体系。三是加强规划建设管理。明确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怎么建、建多少、怎么管”，对规划编制、配建要求和无障碍设施改造等内容进行详细规定，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四是优化服务供给。明确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规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推动医养结合发展，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五是加大扶持保障力度。设立养老服务专项资金，规定各类优惠扶持政策，建设多元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健全养老服务工作激励褒扬、监督考核和投诉举报制度。六是明确法律责任。对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或者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规定法律责任。同时，明确了家庭成员应当履行的赡养、扶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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